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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购广东宝龙汽车有限公司 60%股权完成交割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为推动通过并

购重组实现外延式发展，实现从汽车零部件延伸至整车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产

业战略布局，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，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广东宝

龙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龙汽车”）60%股权，具体详见公司 2016 年 7 月

23 日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收购广东宝龙

汽车有限公司 60%股权的公告》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按照与交易对方李雁来、王明方、罗大军、谢静

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约定完成了收购宝龙汽车 60%股权的交割及相关工商变

更登记手续。交割完成后，宝龙汽车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


